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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2 5 、 3 3 、 7 5 、

1 1 6 和 1 1 8

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

中东局势

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

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
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
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

1 9 8 1 年 1 1 月 2 5 曰

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

给秘书长的信

鉴于大会于1 9 8 1 年 1 1 月 9 日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的合作的新 

近决议（3 6 / 2 3 ) , 我请你注意第十二 '次伊 •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（于 1 9 8  1 

年 6 月 1 日至5 日在巴格达举行）通过的决议，应伊拉克常驻代表的请求，该决议 

于 1 9 8 1 年 8 月 1 2 日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（A / 3 6 /  4 2 1 -  

g / 1 4 6 2 6  和 C l o r r . l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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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阁下会同，作为联合国的文件，这些决议内容离奇怪诞。比如，决议屡 

次提到第三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（于 1 9 8 1 年 1 月 2 5 日至2 8 日在沙特阿拉 

伯举行）通过的《神圣战争宣言》，并且甚至就这个主题单独作出一项决议（第 

1 7 / 1 2 — ? 号决议）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对以色列发动 " 神圣战争"的号召 

怎么能够同《联合国宪章》相一致呢？按照《宪章》的规定，联合国的会员国，除 

了别的以外，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（第二条第3 项 ），并在其国际关系上不 

得使用武力，包括不得以武力相威勝（第二条第4 项 ）。

对 " 神圣战争 " 这种解释如有任何怀疑，都可以因"同巴勒斯坦进行军事协调 

的伊斯兰办事处" 的第 1 4 / 1 2 —？号决议而消除。 这一决议明确表明了涉及军事 

内容。 另外，决议的序言部分不但提到了" 神圣战争宣言 " 而且还提到"伊斯兰 

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行动纲领" 和 " 麦加宣言 " 。 该 " 行动纲领 " 和"麦加宣 

言 " 都是今年 1 月份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第三次伊 '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的。审 

查一下那小应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要求而散发的反对以色列的" 伊斯兰纲领 " 和 1 9  

8 1 年 3 月 3 1 日第矣/ 3 6 / 1 3 8 号文件中刑载的上述T 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 

其它决议，就冗看出，除了别的以外，伊斯兰国家承担"利用它们的一切军襄政 

治、经济和自然资源，包括石油 " 的义务。 所有这些资源不但要用来破坏以色列， 

而且要用来反对所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支持的国家。

除此以外，很难理解第十二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各项决议如何能够与 

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—— 安全理事会—— 的各项决议 

相符。 例如，一再提出要以色列 " 立即、全部和无条件撤出 " 朱迪Ü 、 薪马里亚 

和加沙地区的要求，也同安全理事会第2 4 2 ( 1 9 6 7 ) 号决议不符，而该决议是唯一 

商定的谈判解决阿拉伯一以色列争端的基础。 人们大可不必推测了。 我剛谈到 

的 " 伊斯兰纲领 " 执行部分第7 段， '污蔑安全理事会第2 4 2( 1967  )号决议 " 不符 

合巴勒斯坦和阿粒伯的权利" ，并且否认该决议是解决阿一以争端的" 合理基础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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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文件更阴险的部分是第1 / 1 2 - ? 号决议（A / 3 6 / 4 2 1  -  S / 1 4 6 2 6  /  

和 C o r r . l ) 的序言部分第6 段，该段指以色列的一些立场然速反伊斯兰会议  

宪章的原则 " 。 关于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之间合作，请问该会议的宪章是否也适 

用于以色列？所谈到的这一段的含义是否请以色列参加伊斯兰会议？

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2 5 、 3 3 、 7 5 、 1 1  6 和 1 1  8 下的正式文

件散发。

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

大使

耶胡达 • 布卢姆（签 名 ）


